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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08 年 12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為發展學系特色，促進學生多元學習機會，特設立學系專業學程實施辦法（以下簡

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各學系設置之專業學程，應明訂學程目標、課程規劃及學分數、修讀資格、修習規

範等項目。 

第三條 專業學程規定之學分數，由各學系自訂，修習年限則以本校學則規範各級學生之修

業年限為準。 

第四條 專業學程之課程規劃，應經該學系課程委員會審查，並適時檢討與邀請外部學者、

企業代表或校友提供建議，作為課程規劃之參考。 

第五條 專業學程各課程，以學系現有課程為主，採隨班修習為原則。 

第六條 學生修得專業學程規定學分數時，檢附相關成績單至學程所屬學系辦公室申請學分

審查，經審核通過後，得自行上網下載檔案列印學程證明書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教務相關辦法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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